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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王艺霏

  10月5日，多名徒步爱好者私自进入青海
祁连山区冷龙岭未开发区域，导致1人因失温
及高原反应不幸遇难，其余251名被困者经72
小时紧张搜救后获救。这起事件再次以生命为
代价，敲响了违规探险的警钟。
  有业内人士指出，涉事人员无视海北州应
急管理局关于未开发区域存在迷路、山洪、野
生动物侵袭等风险警示，违背旅游法及自然保
护区条例中关于严禁违规进入未开发区域的
规定，将自身安全置于巨大风险之中。
  值得警惕的是，此类违规探险并非个案。
随着“户外热”持续升温，一些社交平台上涌现
出大量标榜“小众”“出片”的徒步打卡点，吸引
不少“驴友”和“小白”前往。《法治日报》记者经
过调查发现，这些所谓景点多数未经商业开
发，属于游客自行发掘的“野景点”。壮美风光
背后，潜藏着无正规组织、违规探险等不容忽
视的安全隐患。

险象环生的“野路”

  所谓的“观景台”，其实只是山顶一片视野
较好的空地，未经任何修整。脚下坑洼不平，四
周悬崖深不见底，身边挤着六七十人，却不见
任何安保人员或防护栏——— 这是资深徒步爱
好者陈树（化名）至今仍心有余悸的一次经历。
  陈树去年在川西一处不收门票但圈内小
有名气的徒步点遭遇惊险。尽管相关攻略和路
线看似成熟，但登顶后的场景让他感到后怕：
“大家挤在崖边拍照，稍有不慎就可能坠崖。”
在他向记者展示的视频中，下山途中因路线复
杂、体力不支，他不慎摔跤，“幸好只是坐倒，但
亲眼见到有人滑出四五米，幸亏被雪堆挡住。”
  来自重庆的刘冰（化名）也有类似遭遇。她
被社交平台上的“笋人天梯”吸引前往——— 这
条路线原是笋农为采竹笋搭建的木梯，因绝壁
栈道与险峻风光走红。她坦言，路线远非帖子
所称的“小白友好”，而是对体力要求极高。“途
中一名男生因体力不支掉队，同伴却无人留下

陪同，万一出事，救援都来不及。”最令她后怕
的是下山时的湿滑碎石路，“一行8人中，4人都
摔了跤”。
  记者在某社交平台搜索“笋人天梯”时，平
台虽弹出安全提示，但下方仍有多条推荐帖，
以“悬崖天梯”“90度天梯”等刺激描述及配图
吸引眼球，评论区亦不乏打卡晒图。
  重庆某大学登山组织的资深向导林彦（化
名）指出，这类“野景点”通常人迹罕至、年久失
修，安全隐患大，不建议新手单独前往。但他也
坦言，不少路线虽被官方禁止，却在相关软件
上被标注为“成熟路线”，“有时官方砌墙封路，
没过几天墙上就被人凿出个洞来”。
  中国登山协会发布的《2024中国大陆登山
户外运动事故报告》指出，低海拔登山、徒步、
穿越的事故数量高居各类活动前三，近两年三
项事故之和占总事故比例均在80%以上。
  10月7日，青海省相关部门在完成老虎沟
搜救后表示，将加强网络巡查，重点监控社交
平台上的违规探险招募信息。目前，小红书平
台已在部分徒步“找搭子”笔记中标注“含有危
险行为，请勿模仿”等提示。

不靠谱的“组织者”

  除“野景点”自身风险外，部分看似“合规”
的旅游团或俱乐部也暗藏隐患。
  北京某大学研究生刘佳（化名）首次徒步
便遭遇不靠谱旅行团。“我报的路线实际属小
中级，并不适合新手，但报名时机构未审核信
息，只要求填表，未提示难度。”她回忆，当天40
人中，有五六个新手，因天气恶劣，连有经验的
队友也未能完成徒步。
  某社交平台上一名户外博主陈菲（化名）
也曾经历不愉快：“标称20人的团实际来了40
人，领队还差点带错路，我走过一段60度的滑
坡，险些滚下山。”
  为探查此类机构的风险评估专业度，记者
以“只有很少徒步经验，想尝试登山”为由，联
系了3家宣称可“带爬人生第一座雪山”的机
构。3家均保证“路线对新手友好”，甚至有机构
称“零经验也可以”“交钱就能带上山”。然而记

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入门级雪山”实则危险
不小，不少亲历者反馈“难爬”“绝非有腿就
行”，并称可能会出现严重高反。
  登过其中一座雪山的成都爱好者刘君表
示，这绝非“入门级”：“爬升坡度大，高反难适
应，后半段全是乱石堆，极其耗力危险，近半数
无经验者未能登顶。”
  更令人担忧的是合同与保险问题。一家机
构直接表示“不签署合同”；另一家虽列明合同
条款，却在记者表明不符合“海拔3000米以上
徒步经验”条件时回复“不用管，新手可去”；第
三家则仅强调“户外登山不是旅行团”，对于记
者提出的合同问题迟迟不回复。

待重视的“风险源”

  “户外事故频发，与不专业密切相关。”多名
驴友和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户外组织如井喷
般涌现，但不少机构未经注册，领队缺乏系统培
训，为参与者埋下安全隐患。同时，越来越多驴
友只是为追求刺激、打卡网红点，而缺乏户外知
识和对自然的敬畏，这加剧了自身风险。
  行业门槛低是“不专业”的主因。有业内人
士透露，目前国家对这类组织缺乏明确监管，
导致户外活动领域野蛮生长。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旅游研
究与规划设计中心总工程师齐晓波指出，户外组
织的专业度与社会户外热不匹配，必然放大风
险。这些“草台班子”不仅未发挥专业作用，反而
借热度拓展不正规业务，无异于放任风险。
  领队素质参差不齐亦是关键。有15年户外
经验的体育教练刘臣（化名）表示：“目前我国未
对户外领队资质作出明确强制性规定，爱好者
也普遍缺乏专业知识和风险应对能力。”
  齐晓波建议，爱好者应选择正规注
册的户外公司组织的活动，将App平
台上的路线提示作为参考，根据自
身能力选择项目。
  中 国
未 来 研 究
会 旅 游 分
会 副 会 长

刘思敏认为，“驴友线路”具有一定先行性和开
拓性，在合法范围内值得鼓励，但户外运动属
“特种旅游”，天气、路况多变，爱好者务必量力
而行，认清潜在风险。
  重庆大学登山组织“重大去野”负责人
葛海（化名）结合自身经验建议：提前阅读资
料、了解路线、学习基础知识，这
些需发挥主动性，不能完
全交由机构；应多方
对比，选择有路
线 经 验 的 向
导；尤 其 要
关注保险，
确 认 覆
盖 海 拔
符 合 路
线要求。
  “最重
要 的 是 保
持 独 立 判
断，了解自身
情况，切勿盲
目跟风打卡
而忽视人身
安 全 。”葛
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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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交钱钱就就能能带带上上山山””，，谁谁为为生生命命安安全全负负责责？？
违违规规探探险险乱乱象象调调查查

违规探险“有偿救援”引关注 专家呼吁

现代救援责任体系亟待构建
□ 本报记者   赵丽
□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一
　　
  10月5日中午，青海省门源回族
自治县警方接警称，多名徒步者擅自
进入祁连山冷龙岭，在老虎沟高海拔
区域被困。经两省联动拉网式搜救，
251人被安全转运，1人因失温与高原
反应不幸遇难。官方通报指出，此次
活动属“私下组织、未经许可进入未
开发区域”的违规徒步。
  值得关注的是，我国针对非法组
织户外活动的惩罚性赔偿机制正逐
步完善。各地司法机关与主管部门正
通过民事公益诉讼、行政追缴等方式
强化执法。
  9月16日，陕西西安公开审理一起
个人非法组织穿越秦岭核心保护区的
民事公益诉讼案，系该省首次对此类
行为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判令被告立
即停止组织穿越活动，承担生态环境
修复费用1万元，并在省级媒体公开道
歉。据统计，自2025年3月以来，陕西已有
7家户外公司与1名个人因非法组织穿
越秦岭核心保护区被追究民事责任。
  类似案例亦见于江西。4月17日，江
西省应急管理厅通报，依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旅游法》第八十二条第三款规
定，对3月2日前往庐山西海未开发区
域走失的6名徒步人员追缴救援费用2
万元，并对组织者邓某某追缴4000元。
  从地方实践来看，非法组织户外
活动所造成的生态破坏与公共资源
浪费，正被逐步纳入司法与行政追责
体系。监管层面通过明确责任主体与
经济惩戒，正构建更具威慑力的户外
活动法律框架。
  今年6月，北京市昌平区应急管
理局起草《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
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
对因登山活动涉险导致动用公共资
源救援的，有关部门保留依法追缴救
援费用的权利。
  10月7日，新疆喀纳斯景区管委
会发布公告，暂停开放户外徒步线
路，严禁任何组织或个人擅自开展徒

步、穿越、露营等活动。公告强调，违
规进入者若需救援，应依法承担相应
救援费用；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风
险与责任自负。
  近年来，“任性驴友”违规进入未
开发区域被困事件频发。救援往往需
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动辄数百人参
与，救援过程亦伴随安全风险。
  那么，是否应让此类被困人员承
担部分乃至全部救援费用？是否需对
其进行必要处罚？
  受访专家在接受《法治日报》记
者采访时提出，应构建“既要救命不
犹豫，也要任性必付费”的现代救援
责任体系，对故意违规者施以重罚，
对意外遇险者予以包容。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旅游研究与规划设计中心总工
程师齐晓波告诉记者，根据我国旅游
法，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险时，
有权请求救助，相关机构应及时施
救，但法律未直接规定费用承担问
题，“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政府主导
的公共救援通常是免费的。但若因游
客故意违规导致的救援，如无视警告
进入严禁涉足的未开放区域，根据公
平性原则，可追偿相关费用”。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工程学院
教授林鸿潮认为，救援是否“有偿”要
分类而论，救援行动如果是社会救援
队自行组织的，那对于被救援者来说
相当于是一种服务，属于合同性质，这
种情况下救援队提出收费要求、被救
援者进行付费是你情我愿；如果被救
援者是向政府求助，政府的救援行为
则是一种公共应急行动，这样的情况
下救援服务是无偿的。
  “有些救援行动可能调度了
既非官方也非公益的救援队
伍，其中有一些是依托
当地林区或森林经
营管理开发的
企 业 而 建
立。这种
情况下，
政府提供

的经费只支持队伍的训练开展和装
备配置，调度其进行救援产生的开
支，可以要求被救援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支付。”林鸿潮说。
  让冒险者承担费用，效果如何？
  齐晓波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
黄山景区自实施有偿救援后，违规穿越
案例下降约40%，“这说明经济责任
对部分人群有警示作用”。但他也表示，
仍有“土豪驴友”认为“花钱买冒险”值
得，由此可以看出，有偿救援不是“万能
药”，需精准施策而非简单收费，对
“任性者”重罚，对“意外者”包容。
  “有偿救援制度需配套必要的行
政处罚，如对虚构险情、过度求援者
收取惩罚性费用(正常费用的两倍至
三倍)或纳入旅游信用黑名单。通过
制度设计引导公众理性对待冒险，最
大限度减少公共救援需求，实现社会
成本最小化。”齐晓波说，有偿救援的
核心目的并非单一的经济补偿或警
示，而是通过经济杠杆实现公共资源
优化配置与风险责任再分配的双重
目标，其本质是尽可能实现社会成
本最小化与游客生命权保障的
平衡，进而让更多人意识
到“最好的救援，是不
需要救援”。
  林鸿潮建
议，在法律层
面对目前的

有偿救援机制进行细化规定，“在地
方立法方面，在不与上位法相抵触的
前提下，可以制定有偿救援条例”。
  对此，齐晓波也认为，可以推行
“商业性有偿救援+公益性救援”相结
合的模式，平衡效率与公平、市场与伦
理，但其落地执行有赖于清晰的边界
划分、资源协同机制等。最终目的是
通过协同救援，构建一个“既要救
命不犹豫，也要任性必付费”的
现代救援体系。
  “解决有偿救援可能引
发的争议与执行困境，需
建立一套‘情形可量化、
比例可计算、争议可裁
决’的法治系统，确
保制度公平、可
操作，平
衡 资 源
保护与生命
权保障之间的
伦理冲突。”齐
晓波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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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户外运动成为
越来越多人喜
爱的休闲方式。
登山、徒步、骑行

等，成为年轻人亲
近自然、释放压力、

挑战自我的新选择。
  户外运动亦伴随

高风险。据中国探险协会
《2024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
故报告》不完全统计，徒步
已成为户外事故的“重灾
区”。2024年全国已知事故
中，徒步项目涉及822人，
占总事故人数的73%；
登山则是死亡率最高
的项目，24起事故中
造成17人死亡，占全部
死亡人数的20%。

  户外运动事故责任
应如何划分？如在网红“野

景点”发生意外，平台或推荐
者是否需担责？《法治日报》记

者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多位法
律专家。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栾燕指出，游客在明
知风险的情况下自愿参与活
动，通常需自行承担相应损失。

如有组织者，则组织者应承担责任。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应

对自身行为及后果作出准确判断。依据“自甘风
险”原则，游客明知景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仍前
往的，属自身过错导致损害，应承担主要甚至全
部责任。

  游客：自甘风险原则
下的责任主体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黄忠表示，依据民法典，
探险活动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参与者损害的，应承

担侵权责任。判断是否尽到义务，需结合活动是否有偿、风险等级、
参与人数、救助情况等综合考量。

  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王叶刚进一步指出，组织者通过网络召集
参与者前往“野景点”，常面临天气突变、救援缺失等高危情形，极易造成人

身财产损失。此类组织者属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所
规定的群众性活动组织者，其民事责任主要源于违反安全保
障义务。

  “组织者应在活动前对路线、天气、地形等进行专业评估，核实自然
灾害风险，并评估参与者体能、技能匹配度。如未充分评估风险、未履行警示义
务、缺乏应急救援等，即构成义务违反，应依法承担民事责任。”王叶刚说。

  违规探险组织者：未尽安
保义务需担责

  栾燕认为，根据民法典规定，推荐者是否承担责任，应综合其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是否
因此营利、情节严重程度等各方面因素予以考量。

  “如推荐者明知相关景点或旅游线路的重大危险情形、明知相关景点为未开发景点等仍予
以推荐，未进行相关风险提示的，则有可能被认为对他人参考其攻略进行游玩而受到人身或财产

损害具有过错或主观故意。若推荐者通过一定手段扩大该攻略的宣传或通过该攻略营利，则有可能被认定为
具有营利目的、情节严重。推荐者基于前述情况，很可能被判令承担一定的侵权赔偿责任。”栾燕说。
  王叶刚补充，如果推荐者在攻略中推荐的行为或路线违反了法律规定，则应当认定其存在过错。否则可能需结合推
荐者的职业、攻略的影响范围及受众群体等因素综合认定其是否存在过错。
  除民事责任外，推荐者还可能面临承担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法律风险。例如，推荐者的行为造成了公共秩序混乱，
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能面临行政处罚。推荐者的行为恶劣、造成严重社会危害的，依照刑法可能被认定为犯罪，面临刑
事处罚。

发布“野景点”攻略的用户：过错与营利是关键

  王叶刚指出，网红博主受社会关注的程度较高，其行为的影响范围较大，因此，其在实施推荐行为时的注意义务也
应当高于普通人，在损害事故发生后，与普通用户相比，认定网红博主存在过错的可能性更大。
  “一方面，网红博主粉丝众多，影响范围更广，对其要求的注意义务应更严格。而普通用户发帖的曝光率低，影响
范围小，对其责任的认定不应过于严苛。另一方面，网红博主发布同质内容多，尤其是专职的旅游博主，对于非常规
旅游行为和路线存在的风险理应更为了解，应有更高的注意义务。而普通用户掌握的专业知识少，对风险并不敏感，
对其责任的认定同样不应过于严苛。”王叶刚说。

普通用户与网红博主：注意义务有高低

  栾燕认为，平台对用户发布的内容具有一定的审查义务，其推荐机制也会影响相关攻略的传
播，故具有一定的风险提示义务，如未尽到必要提示义务或在收到投诉举报信息后未能及时核实、
下架相关攻略，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黄忠指出，网络平台通常对“网红打卡地”攻略无实质审查义务，除非平台已知或者应当知道该
类攻略存在对人身、财产的危险后，仍未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损害发生，否则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在王叶刚看来，平台可能需要承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根据民法典和电子商务
法相关规定，平台经营者未尽到合理、谨慎的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此种责任亦属于过错责任，若平台已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对“网红打卡地”攻略可能导致的风
险作出了提示，对已发现的不合规的攻略采取限流、删除等必要措施，对损害结果无过错的，则
无须承担责任。

(本报见习记者 丁一 本报记者 赵丽 整理)  

网络平台：提示与审查义务并存

  圣洁巍峨的雪山，人迹罕至的森林……户外探险热下，一些此前几
乎未被人踏足过的区域在社交平台上被标记为“宝藏打卡点”“冷门

仙境”。然而，若缺乏基本安全条件，冷门“仙境”也许会成为热
门“险境”。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全年共发生户外探险

事故335起，导致84人死亡、92人受伤、11人失踪。
  为深入剖析户外运动热潮背后的安全
隐患、厘清事故背后的法律责任，探讨
“有偿救援”与规范管理的可行路径，

法治经纬版今日推出专题报道，
以期推动户外运动走向理性与
成熟，让探索的脚步更加安全。
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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